湖州市旅游协会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

（修订草案）
根据民政部、财政部民发（2003）95号《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和浙江省民政厅、财政厅、物价局、地方税务局浙民发（2004）214号文件精神，民政、财政部门不再核定统一的社会团体会费标准，社会团体可依据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、工作成本等因素，合理制定会费标准的要求，结合市旅游协会的业务范围和工作成本，参照其他协会的现行标准，现将湖州市旅游协会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报告如下：

1、 会费标准

1、 会长单位为1200元/年
2、 理事单位为1000元/年

3、 会员单位：
各饭店、景点、商品业分会的会员单位800元/年；

旅行社分会会员单位600元/年；

宗教团体400元/年。
2、 会费缴纳

1、 会费是本会开展各项工作和服务的主要经费来源，各会员单位有责任和义务按时缴纳会费，会费应于每年第一季度缴纳，可通过汇款、邮寄、现金缴纳三种方式均可（湖州市旅游协会开户银行：湖州市建行营业部，账号：33001643500050017464），会费收到后协会即开具《浙江省社会团体会费收据》并入账。

2、 会员如有困难，要求减免会费的应于每年一季度前向协会秘书处提交报告，交会长办公会议审议批准。

3、 会员如无特殊情况或未提交要求减免会费报告，2年不缴纳会费，按章程要求视作自动退会。

3、 会费管理

本会收取的会费均用于本会业务范围和事业发展及工作成本。对会费的管理，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制度，接受湖州旅游局和市纠风办、市民政局的检查，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，接受会员代表大会的监督。

